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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身为许昌继电器厂。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经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豫体改字［

１９９３

］

６

号《关于改

组设立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并进行定向募股的批复》同意及许昌市人民政府批准，许昌继电器厂作为

独家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改组设立许继电气，设立时的股本总额为

８

，

８００

万股，其中，国家股为

６

，

６６０

万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７５．６８％

；法人股为

３９０

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４．４３％

；内部职工股为

１

，

７５０

万股，占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９．８９％

。 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豫股批字［

１９９６

］

１０７

号《关于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重新确认的批复》认定许继电气符合《公司法》的要求，确认其为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上市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２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１０１

号文和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１０２

号文批准，许继电气以

“全额预缴、比例配售、余款转存”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

０００

万股，并于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

１８

日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现股票简称为“许继电气”，股票交易代码为“

０００４００

”。

３

、

１９９９

年送股及配股

１９９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许继电气召开

１９９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一九九八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一

九九九年配股方案》。 根据《一九九八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许继电气以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３

，

８００

万股

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共送

６

，

９００

万股；根据《一九九九年配股方案》，许继电气以

１９９７

年末总股本

１３

，

８００

万股为基数， 以

１０

：

３

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

２

，

９４２

万股。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证监公司字

［

１９９９

］

９１

号《关于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的批复》，核准许继电气向全体股东配售

２

，

９４２

万股。 至

此，许继电气总股本增至

２３

，

６４２

万股。

４

、

２０００

年送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８

日， 根据

１９９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一九九九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许继电气以

２３

，

６４２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同时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至此，许继电气总股

本增至

３７

，

８２７．２０

万股。

５

、

２００５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许继电气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该方案，全体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截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

共计送出

６

，

２２０．８０

万股公司股份，作为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的对价安排，即流通股股

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

３．２

股。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许继电气实施完毕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６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股权置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

日，中电装备与平安信托、许继控股及许继集团签订《关于许继集团之股权置换协议》，根

据协议，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将持有的许继集团股权全部置换给中电装备，许继集团将持有的许继电气

相应股份置换给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股东转让所持部分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１１９３

号），同意将许继集团持有的许继电

气

１

，

９８８．６２２１

万股和

１

，

９８９．３７７９

万股股份分别转让给平安信托和许继控股。 股权转让完成后，许继电气的

股权结构图如下：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公司间接股东变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国家电网下发《关于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和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优化重组事

项的通知》， 决定将其全资子公司中电装备所持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上划至国家电网直接持

有。 本次股权划转事项完成后，国家电网成为许继集团的唯一股东，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关系均无

改变。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３７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为

９３

，

３５９

，

３９４

股，无限售

条件股份为

２８４

，

９１２

，

６０６

股。 股权结构如下：

（二）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７３

，

３１７

，

２２０ １９．３８

许昌许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９

，

８９３

，

７７９ ５．２６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

，

８８６

，

２２１ ５．２６

中国工商银行

－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８１９

，

７５９ ４．１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８８２

，

４８７ ２．８８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９

，

４１６

，

９３５ ２．４９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６１ １．３２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４

，

７８０

，

７５８ １．２６

曹然

３

，

８３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３

，

３３０

，

５１５ ０．８８

三、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四、主营业务概况

公司主营智能变配电、智能用电、直流输电控制保护、特种节能一次设备、工业及交通智能供用电等

五大业务，是国内大型骨干企业，国家电力系统自动化和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及控制行业的排头兵，被誉为

我国电力装备行业配套能力最强的企业，是河南省科委和国家科技部认定的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５２０

家重点企业和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基地之一，承担了国家“六五”、“十一

五”和“十二五”期间等一系列重大攻关项目，其中大部分产品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公司产品被

广泛应用于三峡、葛洲坝、龙羊峡、秦山核电，晋东南

－

荆门特高压交流输电、云南

－

广东及向家坝

－

上海特

高压直流输电，大秦电气化、武汉

－

广州客运专线等数百项国家重点工程并出口到

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能

够为交流

１

，

０００ｋＶ

、 直流

±８００ ｋＶ

及以下超高压输电工程，

１

，

０００ＭＷ

火电机组、

７２０ＭＷ

水电机组及以下容

量发电厂站以及各种电压等级城乡电网和工矿企业提供成套产品和服务。

五、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６９２

，

５５７．０２ ７０７

，

１６１．１９ ５７５

，

４８３．００

负债总额

３７３

，

８２３．０９ ４１０

，

５０１．４６ ２９９

，

６９３．９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１８

，

７３３．９３ ２９６

，

６５９．７３ ２７５

，

７８９．１０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２８０

，

３４６．８４ ２５２

，

４３６．０８ ２４０

，

８０９．３４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６１

，

１８０．６３ ４３６

，

２３０．５１ ３８５

，

５５２．６１

利润总额

６７

，

２３１．４１ ３６

，

３７６．８１ ２９

，

０５７．８１

净利润

５６

，

９５３．５８ ３０

，

４１８．２６ ２４

，

７２１．９０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３３

，

２０１．６３ １５

，

６５０．２９ １４

，

６６７．１８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９

，

７６７．２２ ４７

，

２５６．９１ １７

，

１３０．３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６３０．９７ －１４

，

６４４．６９ －３０

，

８３２．２６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７

，

３３６．２９ －１５

，

７００．８５ ５４

，

５３３．６２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６３

，

２００．０４ １６

，

９１１．３６ ４０

，

８３１．７３

（四）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资产负债率

（

％

）

５３．９８ ５８．０５ ５２．０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８８ ０．４１ ０．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４１ ６．６７ ６．３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２．４２ ６．３４ ６．２５

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变动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股东一直为许继集团。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平安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一）公司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许继集团持有公司

７３

，

３１７

，

２２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１９．３８％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其简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富生

注册资本：

１１９

，

０３９．５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经营范围：对电力装备、信息、环保、矿产品、轨道交通、房地产、高新技术行业进行投资和经营管理；

商贸（涉及许可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

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房屋租赁。

（三）间接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国家电网持有许继集团

１００％

股权，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国家电网法定代表人为刘振亚，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亿元，成立日期为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国家电网作为关系

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以投资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坚强的电力保障。

（四）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国家电网为国有独资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因此，国务院国资委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国务院国资委为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根据国务院授权，依照《公司法》等法律和行政法

规，对所监管国有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七、公司控股子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西安许继电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许昌许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３

北京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４

许继变压器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００

５

许继日立电气有限公司

４

，

１４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６

河南许继仪表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７

珠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８

珠海经纬电气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９

许昌许继德理施尔电气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６５．００

１０

成都交大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３

，

７２６．００ ５１．００

１１

上海许继电气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２

北京华商京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

１３

珠海许继芝电网自动化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００

注：上表中公司持股比例低于

５０％

的单位，为其相对控股的公司。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富生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１９

，

０３９．５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３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注册地址：许昌市许继大道

１２９８

号

联系地址：许昌市许继大道

１２９８

号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１４１９

税务登记证：

４１１０００１７４２９４１６８

经营范围：对电力装备、信息、环保、矿产品、轨道交通、房地产、高新技术行业进行投资和经营管理；

商贸（涉及许可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

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

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房屋租赁。

二、主营业务情况

许继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产品覆盖发电、输电、变电、配电、用电等电力系统各个环节，横跨一次及二次

装备、交流及直流装备领域，是国内综合配套能力最强、最具竞争力的输变电装备制造商及系统集成商之

一。 许继集团共有

１０

家控股子公司和

５

家全资子公司，还设有一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多年来， 许继集团连续承担并完成了一系列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研制和国家重大工程设备的制造，

填补了诸多国内空白。 许继集团研制的重大装备产品在国家重点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加快我国重大

装备国产化进程、提升电力工业的整体运行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许继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具有国

际领先水平的电力装备新产品

９４

项，其中

１１

项为国家重点新产品；拥有“中国名牌产品”

２

项；制定国际标

准

８

项，国家标准

４０

项，行业标准

８７

项；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国家、省部级重点项目

１０

余项；荣获省部

级以上奖励

１２

项。 其中“电气化铁道牵引供电自动化系统成套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高压直流输电控制保护和换流阀项目”荣获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

ＤＰＳ－２０００

高压直流输电控制保

护系统”荣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三、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许继集团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

，

４１１

，

５７２．５６ １

，

４４１

，

３４６．６３ １

，

４５０

，

９９７．７６

总负债

９５４

，

５４２．７９ １

，

２４３

，

１２７．２８ １

，

２５８

，

０７５．９０

所有者权益

４５７

，

０２９．７８ １９８

，

２１９．３５ １９２

，

９２１．８６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７５

，

３８８．７９ －６９

，

３３８．９７ －２４

，

３３７．５２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０５７

，

９２９．５９ ６５８

，

０４４．５８ ７９６

，

４６４．００

利润总额

６９

，

４８４．８０ １５

，

９３２．５９ ２５

，

５９５．０７

净利润

５４

，

２００．３４ １１

，

８１７．６４ １８

，

０４２．６６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７５９．４４ －１３

，

２７７．９８ －２

，

７９４．７６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４４７．６３ １３８

，

１８６．５１ ７３

，

０９５．９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

，

１６８．０３ －１３

，

６０２．５８ －６

，

７０１．１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１

，

５３１．８２ －６８

，

８３０．５０ ６

，

０９３．２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２８

，

４８６．６８ ５５

，

４８３．８８ ７２

，

４８７．９４

四、许继集团下属子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许继集团共有

１０

家控股子公司和

５

家全资子公司，概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１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

，

８２７．２０ １９．３８

２

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

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

８９６．８１ １００．００

４

郑州市许继地铁工程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

北京许继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河南龙源花木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

福州天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９５６．００ ９７．８５

８

许继联华国际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９４．６０

９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２２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１８

１０

许继电源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１

许继

（

厦门

）

智能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２

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司

３７

，

００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３

北京许继电力光学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００ ６６．５０

１４

中南输变电设备成套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０ ３４．２９

１５

许昌许继昌南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３

，

３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

注：上表中许继集团持股比例低于

５０％

的公司，为其相对控股的公司。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目前，许继集团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姓名 许继电气任职 许继集团任职

李富生 董事长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檀国彪 董事 副总经理

姚致清 董事 副总经理

（二）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许继集团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就许继集团对本次交易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承诺：

“保证许继集团所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三）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许继集团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完成后保持许继电气的独立性，承诺：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许继集团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到与许继电气在人员、

资产、业务、机构、财务方面完全分开，不从事任何影响许继电气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机构

独立、财务独立的行为，不损害许继电气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切实保障许继电气在人员、资产、业务、机构

和财务等方面的独立。 ”

（四）关于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情况的承诺

许继集团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就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情况，承诺：

“许继集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

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许继集团的董事、监事以及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任何刑事处罚、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

罚，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

（五）关于未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的承诺

许继集团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就其未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泄漏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

第四章 交易标的

一、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柔性输电分公司

（一）基本情况

名称：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柔性输电分公司

营业场所：许昌经济开发区阳光大道中段北侧电气城

９

号楼

负责人：姚为正

营业执照号：

４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４８６

经营范围：柔性输电设备、产品的销售

（二）历史沿革

许继集团自

２００５

年起成立柔性输电业务单元并建立了独立的核算体系，开始独立从事直流输电换流

阀等业务的经营，作为许继集团内独立的业务单元进行管理、运营及独立财务核算，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经工商部

门批准设立分公司，分公司设立过程中未经过评估及增值。

柔性输电业务单元成立伊始，其人员、资产和业务均独立运营和管理，下设市场部、并网变流技术部、

换流阀开发部、控制系统开发部、产品结构设计部、试验与品质保障部、制造部、综合管理部等部门。 柔性

输电分公司各项业务的收入、成本以及费用，均直接归集核算到柔性输电分公司。

（三）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柔性输电分公司主要从事高压

／

特高压直流输电换流阀、新能源发电并网设备等产品的研发、制造、试

验和工程服务，为客户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和系统集成服务。

１

、产品用途

直流输电换流阀：高压直流输电是将三相交流电通过换流站整流变成直流电，然后通过直流输电线

路送往另一个换流站逆变成三相交流电的输电方式。 换流站的主要设备包括换流阀、换流变压器及控制

保护设备等。 换流阀是换流站整流和逆变的关键设备，在电源侧将高压交流电通过整流转换成高压直流

电，在负荷侧通过逆变将高压直流电转换成高压交流电。

新能源发电并网设备：用于新能源发电系统，将新能源发电的电能并入电网，以获得最佳发电效率和

发电质量。

2

、经营资质

（

１

）直流输电工程设备企业投标资格或竞争性谈判资格

直流输电工程设备本身不涉及国家认定的专门的业务资质，为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国家电

网、南方电网在批复大型电网建设工程设备的采购方案时，根据行业内主要设备供应商的运行业绩及技

术实力认定若干企业具有投标或竞争性谈判资格。 许继集团在直流输电工程设备方面业绩突出，持续在

直流输电工程设备采购中获得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公司的投标资格或竞争性谈判资格。 直流输电工程设

备企业投标资格或竞争性谈判资格针对各个工程单独认定。

国家电网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出具了《关于许继电气资产重组涉及直流输电业务有关事项的说明》：“本次交

易待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实并实施完毕后，柔性输电分公司的业务及相关资

产负债将转由许继电气经营与拥有。 为确保直流输电业务的平稳过渡，本公司同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待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许继电气承继并开展直流输电业务，参与直流输电工程设备投标或竞争性谈判。 ”

许继集团承诺：将向南方电网相关部门或招标方提出申请，协助许继电气在重组实施完成前获得南

方电网的附条件生效同意函，同意重组完成后授予许继电气投标资格或竞争性谈判资格；在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若许继电气没有在相关的设备采购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中取得相关

资格，许继集团保证根据许继电气的要求，协助许继电气获得直流输电换流阀业务的订单，并保证因此而

涉及的双方相关业务安排中（如需要），许继集团承担自身因该业务安排所发生的成本及税费等费用，且

不从许继电气获取任何收益；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并协助许继电气获得相关

认可或参与资格后，许继集团将不再参与任何特定特高压

／

超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项目中直流输电换流阀设

备的招投标，不谋求获得该等设备的竞争性谈判厂家资格；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

后，在许继电气获得上述资格以前，许继集团不转让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当前，我国的直流输电工程设备均由国家电网、南方电网负责采购，并由其向合

格供应商授予投标资格或竞争性谈判资格。 截至交易报告书签署日，国家电网已出具了相关说明，同意本

次交易完成后，由许继电气承继并开展直流输电业务，参与直流输电工程设备投标或竞争性谈判。 在南方

电网出具相关附条件生效同意函的前提下，许继电气开展相关业务的技术条件、业绩条件则得到国家电

网、南方电网的认定，在重组完成后相关业务的开展不存在障碍。 此外，许继集团就上述资格转让事宜承

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在许继电气获得上述资格以前，许继集团不转让本次

交易所取得的股份。

（

２

）产品的检验及认证

柔性输电分公司的业务不涉及许可经营项目，也不涉及国家认定的专门的业务资质或强制性认证要

求。

柔性输电分公司为许继集团分公司，其就高压直流输电用晶闸管换流阀、高压

／

特高压直流输电换流

阀控制设备、新能源并网发电设备等产品已经获得的部分测试报告、检验报告以及认证证书所列示的制

造商或生产单位为许继集团，所获得的

ＴＵＶ

、

ＥＴＬ

、

ＣＥ

认证相关证书的持有人为许继集团。

由于上述测试、检验和认证均主要针对产品，本次重组后相关产品的原材料、技术、生产人员均不会

发生变化，因此，本次重组对上述测试、检验、认证基本无影响，也不会影响本次重组完成后柔性输电分公

司和许继电气在境内外开展相关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

许继集团承诺：如果本次重组完成后柔性输电分公司和许继电气开展相关业务需要重新取得或者变

更相关测试、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本公司将采取适当努力协助柔性输电分公司和许继电气完成相关报

告和证书的申请或变更手续；在相关申请或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前，本公司保证根据许继电气的要求，协助

许继电气和柔性输电分公司获得相关产品业务的订单，并保证因此而涉及的双方相关业务安排中（如需

要），本公司承担自身因该业务安排所发生的成本及税费等费用，且不从许继电气获取任何收益。

3

、人员团队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柔性输电分公司共有员工

２５６

名，博士以上学历

２

人，硕士学历

５７

人，本科学历

７８

人，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职工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为

５７．４２％

。

许继集团承诺将严格按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所约定的涉及柔性输电分公司业务相关人员的

转移方式，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将相关人员转移至上市公司。

4

、主要产品销售情况

柔性输电分公司最近两年主要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直流输电换流阀

９９

，

８１６．２１ ５８

，

６７０．０７

新能源发电并网设备

９

，

２１１．４４ ７

，

１６９．８５

柔性输电分公司最近两年前五名客户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企业名称 销售金额

（

万元

）

占销售总额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

江苏省电力公司

６７

，

７１１．４７ ６０．５０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

公司

２２

，

２７０．５４ １９．９０

西安西电电力系统有限公司

９

，

２６４．１０ ８．２８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９．４０ １．５３

西藏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

，

６９０．９７ １．５１

小计

１０

，

２６４６．４８ ９１．７１

２０１１

年度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

公司

３５

，

８６８．４６ ５４．２３

国家电网公司

２２

，

２４５．０８ ３３．６３

国网新源张家口风光储示范电站有限公

司

２

，

３３３．３３ ３．５３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５６１．８５ ２．３６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乌兰新能源发电

分公司

１

，

０４１．３７ １．５７

小计

６３

，

０５０．０９ ９５．３２

柔性输电分公司前五名销售客户所占的比重较高，销售集中度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直流输电换流阀

只能应用于国家主导建设的直流输电工程， 因而直流输电换流阀全部销售给国内仅有的两家电网公

司———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及其下属企业。 直流输电换流阀销售收入在柔性输电分公司营业收入占比很

大，因此，柔性输电分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

5

、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应

柔性输电分公司近两年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期间 企业名称 采购金额

（

万元

）

占采购总额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度

ＳＩＥＭＥＮＳ Ａｋｔｉｅｎｇ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２５

，

８０５．１２ ２３．１６

ＡＢＢ ＡＢ ２４

，

９３０．５８ ２２．３７

西安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

１９

，

８５１．４９ １７．８１

ＡＢＢ

（

Ｃｈｉｎａ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４

，

７００．８５ ４．２２

广州高澜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７４１．８８ ３．３６

小计

７９

，

００４．９２ ７０．９０

２０１１

年度

ＡＢＢ ＡＢ ７

，

３９９．３２ １０．１３

ＳＩＥＭＥＮＳ Ａｋｔｉｅｎｇ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

Ｅ Ｔ ＰＳ ＰＭ ３

，

８２８．２４ ５．２４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５２．７６ ４．３１

ＡＢＢ

（

Ｃｈｉｎａ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

２２９．０６ １．６８

北京晶川电子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１．３３ ０．７０

小计

１６

，

１２０．７１ ２２．０６

6

、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的阶段

产品 所处阶段

直流输电换流阀 大批量生产阶段

新能源发电并网设备 大批量生产阶段

7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

柔性输电分公司的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遵照许继集团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环境保护管

理体系。 许继集团通过了中联认证中心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其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符合

ＧＢ／Ｔ２８００１－２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ＧＢ／Ｔ ２４００１－２００４ ｉｄｔ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均覆盖柔性输电分公司的直流输电换流阀及水冷设备

柔性输电分公司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有关要求和许继集团环境与职业健

康安全管理体系文件，近三年没有受到安全生产部门与环保部门的处罚。

8

、产品未来盈利能力

（

１

）脱离许继集团主体后业务开展情况

柔性输电分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直流输电换流阀， 其掌握的换流阀生产技术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是

国内仅有的具备直流输电换流阀生产能力三家企业之一。 直流输电换流阀只能应用于国家主导建设的直

流输电工程，因此产品客户为国内仅有的两家电网公司———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及其下属企业。 柔性输

电分公司的直流输电换流阀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５０％

左右。

由于柔性输电分公司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直流输电换流阀的生产工艺、技术、人

员也相应地进入上市公司，与该业务相关的人力资源、生产条件和技术条件均不会发生变化。 直流输电换

流阀直接关系到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公司对直流输电换流阀的性能要求高，因此

与优秀的直流输电换流阀生产厂家合作关系稳定，柔性输电分公司生产的直流输电换流阀得到了国家电

网与南方电网公司的认可。 加之目前国内仅三家企业能够生产直流输电换流阀，也促使电网公司与直流

输电换流阀的企业紧密合作，从而保证了直流输电换流阀企业的产品销售。 因此，柔性输电分公司的研

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业务的开展均不会受到重大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许继电气将借助其在电力设备行业的市场影响力，为柔性输电分公司业

务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取得柔性输电分公司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后，许继电气将整合包括换流阀、控制

保护系统、直流场成套设备等在内的直流输电工程设备资源，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成为高压

／

特高压直流

输电系统核心装备全面解决方案的供应商，增强市场竞争力。

（

２

）相关业务的市场前景

柔性输电分公司的高压

／

特高压直流输电设备、新能源发电并网设备等得到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

持，为柔性输电分公司业务提供良好的环境。

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中，我国政府将大容量远距离直流输电技术和特高压交流输电技术与装备列为国家中长期

的重点开发领域和优先发展目标；

２０１１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本）》，将“

５００

千伏（

ｋＶ

）及以上超高压、特高压交直流输电设备及关键部件：变压器（出线装置、套管、调压开关），开关设

备（灭弧装置、液压操作机构、大型盆式绝缘子），高强度支柱绝缘子和空心绝缘子，悬式复合绝缘子，绝缘

成型件，特高压避雷器、直流避雷器，电控、光控晶闸管，换流阀（平波电抗器、水冷设备），控制和保护设

备，直流场成套设备等”列为鼓励类行业；

２０１１

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知识产权

局联合发布《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将“新能源风电、光伏、储能等并网逆变器和

高压直流输变电交流器”纳入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

近年来国家加快了高压

／

特高压电网建设，全面推动电网智能化。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国家电网发布《“十二五”

特高压投资规划》，宣布到

２０１５

年建成华北、华东、华中（“三华”）特高压电网，形成“三纵三横一环网”。 国

家电网在智能电网方面的投入加大，提出加快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以信息

化、自动化、互动化为特征的坚强智能电网，到

２０１５

年初步形成坚强智能电网运行控制和双向互动服务体

系，基本实现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友好接入和协调控制，全面推广柔性输电技术，关键技术

和装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将形成“五纵六横”特高压输电骨干网架，全面建成坚强智能电

网。

在对未来智能电网的规划中，高压

／

特高压直流电网凭借距离远、容量大、效率高的优点，将占据非常

重要的市场地位。

２０１０

年，国内首批特高压直流输电向上工程和云广工程投入运行，实现了直流输电工程

自主化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对后续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提供了借鉴和指导作用。 近年来，我国直流输

电工程稳步推进，国家电网

２０１２

年直流工程建设工作会议提出实现直流工程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通过

工程建设水平提升促进电网发展质量提升，根据国家电网“十二五”发展规划，“十二五”期间将开工

１５

项

（含

１３

回

±８００

千伏和

１

回

±１１００

千伏）直流工程，总换流容量

２．３

亿千瓦，线路全长

２．５

万千米。

因此，在国家建设现代化智能电网和直流输电工程的背景下，直流输电换流阀、新能源发电并网设备

均将得到广泛的应用，柔性输电分公司业务市场前景广阔。

（

３

）竞争优势

①

直流输电换流阀业务的竞争优势

柔性输电分公司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是国家直流输电换流阀设备国产化基地。 柔性输电分公司具

有国内领先的试验能力， 装备了一批国内领先的直流输电换流阀及新能源电力电子试验设备， 建成了

６．５ｋＡ

世界电流容量最大的换流阀运行试验系统、光控换流阀例行试验平台、电控换流阀例行试验平台、

阀控系统检测平台等。

柔性输电分公司先后参与并完成了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

±８００ｋＶ

直流

５

英寸晶闸管元件及换流阀的开

发研究”和“

±８００ｋＶ

直流

６

英寸晶闸管元件及换流阀的开发研究”，并成功研制世界上首个电流容量最大的

５

，

０００Ａ

换流阀组件，具备直流输电换流阀设计、制造和试验能力。凭借柔性输电分公司的先进技术和优质

产品，许继集团

２００７

年获中国工业表彰大奖，

２００８

年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特等奖，

２０１１

年获中国电工

学会科技一等奖，

２０１１

年通过河南省科技成果鉴定。

柔性输电分公司掌握了

±１１００ｋＶ

及以下电压等级的直流输电换流阀生产技术， 拥有世界先进的光控

式和电控式换流阀技术，是国内仅有的具备直流输电换流阀生产能力三家企业之一，承接国家电网和南

方电网公司特高压

／

超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在直流输电换流阀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５０％

左右，在全国

居于领先地位。

柔性输电分公司承接和完成的工程业绩包括：

①

世界上第一个输送容量最大、电压等级最高的背靠

背直流输电工程———东北

－

华北联网

±１２５ｋＶ

高岭背靠背换流站工程换流阀设备；

②

我国第一条以中方为

主的

±５００ｋＶ

超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贵广

ＩＩ

回直流输电工程换流阀设备；

③

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的长距

离直流输电工程———云南

－

广东

±８００ｋＶ

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换流阀设备；

④

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

送容量最大、第一次使用

６

英寸晶闸管的直流输电工程———向家坝

－

上海

±８００ｋＶ

特高压直流输电示范工程

换流阀设备；

⑤

世界最高海拔的青藏直流联网工程设备。

②

新能源发电并网设备业务的竞争优势

依托许继集团在电力系统自动化及高压直流输电的技术、生产能力及工程经验，柔性输电分公司积

极开发新能源发电并网装备，其中，研发的逆变器和变流器等新能源并网产品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参

与编制了

３

项国家标准、

２

项行业标准。 柔性输电分公司生产的新能源并网变流器已经率先通过中国电力

科学院的低电压穿越认证测试，顺利进入国产化和产业化阶段，并广泛应用于国内新能源发电企业。

综上，柔性输电分公司具有直流输电换流阀设计、制造和试验能力，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自主研

发的新能源发电并网装备也实现产业化，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同时，智能电网和直流输电工程建设创造出

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因此，上述因素为柔性输电分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四）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８４９

号《审计报告》，柔性输电分公司最近两年的财务

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４３

，

４４３．４６ １３１

，

３０２．９１

负债总额

８７

，

８４５．３９ ８５

，

８５７．５５

净资产

５５

，

５９８．０７ ４５

，

４４５．３６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１

，

９２５．６７ ６６

，

１４７．３３

利润总额

１２

，

１５２．５３ １６

，

８１７．７０

净利润

１０

，

３１２．７９ １４

，

３０４．２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０

，

３１２．７７ １３

，

９２０．５０

（五）主要资产及其权属情况、对外担保、重大诉讼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土地房屋情况

柔性输电分公司无房产所有权，目前租赁使用许继电气的房屋。

２

、知识产权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柔性输电分公司作为许继集团的一个业务单元，目前所使用的专利及专利申请

为许继集团所有或者许继集团与第三方所有， 包括

５

项发明专利、

２０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１

项外观设计专利，

以及

３１

项发明专利申请、

１

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目前许继集团正采取措施解决专利共有问题。

（

１

）许继集团持有的知识产权处理

为保证许继电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业务运营的连续性和业务资产的完

整性，许继集团承诺：

保证将与柔性输电业务相关的全部知识产权（包括但不限于专利、专利申请权、专有技术等，下同）注

入许继电气，或者无偿转移给许继电气；该等知识产权与柔性输电业务及相关资产负债同时办理交割或

转移手续，转移至许继电气；就其中许继集团与第三方共有的知识产权，并促使全体共有人采取必要行

动、签署必要文件协助完成权属转移手续；许继集团将积极协助许继电气办理上述知识产权的过户或转

移手续并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在上述知识产权办理交割或转移手续完成之前，许继集团同意并保证许

继电气按与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相同的条件和方式继续使用该等知识产权。

（

２

）与国家电网系统内部共有知识产权的处理

柔性输电分公司涉及的专利和专利申请中，与第三方共有

３５

项，全部为与许继集团关联方（即国家电

网系统内单位）共有，包括国家电网、西安许继、国网新源张家口风光储示范电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

家口风光储”）、许继电气。

西安许继已出具同意函，同意许继集团将与柔性输电业务相关的与其共有的专利及专利申请注入许

继电气，并将采取必要行动、签署必要文件，协助许继集团、许继电气完成相关专利的权属转移手续；在相

关专利办理交割或转移手续完成之前， 同意并保证柔性输电分公司按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相同的条件和方

式继续使用该等专利。

为保证本次重组的顺利推进，国家电网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作出《关于做好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资产

重组涉及知识产权处置工作的通知》（国家电网产业［

２０１３

］

７７７

号）（以下简称“《通知》”），就本次重组涉及

国家电网、国家电网系统内各单位的共有知识产权，国家电网决定并要求各单位与许继集团及标的企业

签署相关协议：“承诺在知识产权有效期内不使用该知识产权从事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相关活动，放弃该

知识产权的收益权、许可第三方使用的权利等；同意由重组后的许继电气及所属企业在知识产权有效期

内独占实施该知识产权并享有收益。 ”

就上述行为发生的相关费用，《通知》要求：“协议签署后，许继集团应按照公司统一部署，就上述知识

产权处置事项，支付共有单位相应的补偿。 ” 除上述经济补偿外，共有单位不再向许继电气、标的资产收

取任何其他对价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利益交换。

根据国家电网产业［

２０１３

］

７７７

号文，张家口风光储已与许继集团、许继电气、西安许继签署协议，约

定：张家口风光储、西安许继同意许继集团将三方共有的与柔性输电分公司业务相关的专利注入许继电

气；张家口风光储同意在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不以自己名义或他人名义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共

有专利，不分享许继电气、西安许继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共有专利获得的收益，不许可任何第三方为生产

经营目的实施或使用共有专利，不分享许继电气、西安许继许可第三方实施或使用共有专利所获得的使

用费或向第三方转让共有专利所获得的转让费；许继电气、西安许继有权为生产经营目的独占实施或使

用共有专利并享有全部收益。

许继集团承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如果因许继电气与其他第三方（许继

电气及其控制的企业除外）共有知识产权而导致许继电气遭受的任何损失，许继集团将在实际损失发生

之日起两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法律顾问认为， 许继集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将与柔性输电分公司业务相关的专利和专利申请

（含共有专利和专利申请）注入许继电气不存在法律障碍；在其他共有人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情况下，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许继电气和柔性输电分公司对相关共有专利及专利申请在有效期内依法享有以

生产经营为目的的独占实施权及收益权可以得到保障；许继集团并对因共有知识产权可能给许继电气造

成的损失做出了补偿承诺。 因此，柔性输电分公司存在的专利共有情形不会对本次重组造成实质性法律

障碍。

３

、标的资产及负债的交割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双方将完成包括柔性输电分公司在内的

标的资产的交割；其中，柔性输电分公司资产负债的具体交割方式如下：

①

柔性输电业务涉及的资产中无需办理权属登记过户手续的实物资产以及其他资产交割，由双方分

别委派专人根据实物资产清单、其他资产清单所列资产范围对该等资产的数量、使用状况进行清点核查，

并完成该等资产的现场移交；许继集团应向公司移交涉及该等资产的购置凭证；双方应在移交完成后签

署移交确认书，确认该等资产交割完成；

②

柔性输电业务涉及须办理权属变更手续的资产的交割，由双方根据协议约定的条件分别签署具体

转让协议，并按照该等转让协议确定的方式和期限完成权属证书的过户手续；权属证书过户至公司名下

之日即视为该等资产交割完成日；

③

柔性输电业务涉及的债权、债务的交割，由许继集团以书面方式通知转让债权所对应的相关债务

人，获得转让债务所对应的债权人的书面同意，并将相关送达凭证和书面同意文件提交公司；债权转让通

知送达债务人以及债权人书面同意债务转移后，视为转让债权、债务的交割完成。 转让债权交割完成后，

如债务人仍向许继集团履行债务的，许继集团应立即将所收到的款项转交公司。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对税项和费用负担的安排，因柔性输电分公司资产负债交割根据中国

法律而各自应缴纳的任何税项或费用，均由双方根据法律规定各自承担；而应该由双方共同承担的税项

或费用，由双方平均承担。 同时，许继集团承诺，因将与柔性输电业务相关的全部知识产权转移给公司而

发生的费用，由其承担。

４

、生产经营用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柔性输电分公司的固定资产及其成新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

％

）

机器设备

９

，

０４８．１８ ６

，

３７８．７８ ７０．５０

运输设备

６５．７４ ５６．３７ ８５．７５

其他设备

１３５．３８ ６０．１８ ４４．４５

合计

９

，

２４９．３０ ６

，

４９５．３３ ７０．２３

５

、对外担保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交易报告书披露日，柔性输电分公司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情形，许继集团未

以柔性输电分公司相关资产为关联方或第三方提供担保或抵押。

６

、重大诉讼情况

截至交易报告书签署日，柔性输电分公司不存在重大诉讼的情形。

７

、主要负债情况

柔性输电分公司的负债主要为应付账款与预收款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负债

：

应付账款

６２

，

７８２．２７ ２３

，

４４２．５０

预收款项

２２

，

７５４．９４ ６２

，

４１５．０５

其他应付款

１

，

９５３．１７ －

流动负债合计

８７

，

４９０．３９ ８５

，

８５７．５５

非流动负债

：

专项应付款

３５５．００ －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５５．００ －

负债合计

８７

，

８４５．３９ ８５

，

８５７．５５

柔性输电分公司的客户主要面向电力行业市场，客户主要为国内两大电网公司，根据行业惯例，销售

回款周期通常在一年以上，应收账款余额较高。 为保证资金流顺畅，根据行业惯例，柔性输电分公司销售

收款与采购付款方式往往是背靠背付款的模式（即收到客户货款后再支付给供应商）。 此外，柔性输电分

公司无金额较大的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导致应付账款、应收账款占比较高。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柔性输电分公司应付账款、应收账款余额较高，符合行业特点和公司的实际情

况，具有合理性。

柔性输电分公司不存在拖欠职工工资、医疗费以及欠缴职工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不存在

对职工的隐性负债风险；柔性输电分公司无离休人员和内退人员，从柔性输电分公司退休的人员均为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正常退休，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柔性输电分公司（对于柔性输电分公司而

言，为许继集团）无需为其支付社会保险费及其他费用，也不存在拖欠该等退休人员应缴社会保险费及其

他费用的情形。 因此，柔性输电分公司不涉及离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的相关费用。

许继集团承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如果因目标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前

所负职工债务或者应承担离退休人员、 内退人员费用而导致许继电气及

／

或目标公司遭受的任何损失，本

公司将在实际损失发生之日起两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１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按时足额为其职工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不存在拖欠职工

工资、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承担置入资产相关员工工资、社保有

关的隐形负债的风险。

（

２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均无离休人员和内退人员。 从目标公司退休的人员均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正常退休，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目标公司（对于柔性输电分公司而言，为许继集团）无需为其

支付社会保险费及其他费用，也不存在拖欠该等退休人员应缴社会保险费及其他费用的情形。 因此，目标

公司均不涉及离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的相关费用。

（六）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１

、最近三年评估、交易、增资改制情况

柔性输电分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评估、交易、增资、改制等情况。

２

、关联交易及资金往来

近两年内，柔性输电分公司与许继集团下属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和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额

２０１１

年度发生额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例

（

％

）

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例

（

％

）

许昌许继晶锐科技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２

，

５４８．８７ ２２．９０ ２

，

７７７．２４ ３．８０

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

接受劳

务

１３５．２１ ０．１２ １０８．０８ ０．１５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１

，

４１６．７４ １．２７ １

，

５６１．８５ ２．３６

许昌许继晶锐科技有限公

司

销售商品

１２４．８０ ０．１３ ５２４．０２ ０．７９

近两年，柔性输电分公司与许继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之间的往来余额如下：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余额

（

万元

）

账面余额

（

万元

）

应收账款

：

许昌许继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２３７．２７ ５７９．６９

许昌许继晶锐科技有限公司

－ ３７９．５７

预付款项

：

许昌许继晶锐科技有限公司

－ ４

，

３４４．８５

许继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４ －

其他应收款

：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４５

，

１４７．４３ ３３

，

５１２．９２

由于柔性输电分公司为许继集团的分公司，上述其他应收款主要是许继集团与柔性输电分公司之间

的业务往来和资金调配。 截至交易报告书披露日，许继集团已归还与柔性输电分公司的资金调配款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和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许继

集团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许继集团不存在占用许继电气的资金、要求许继电气提供担保或实施其他导

致关联方占用许继电气资产的行为。

３

、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柔性输电分公司涉及债权债务转移，债权转移需通知债务人，债务转移需取得债权人的同意。 截至交易报

告书签署日，柔性输电分公司的相关债务转移已经获得多数债权人的同意，同意债务金额为

７４

，

７７７．４２

万

元，占全部债务金额的

７５．４５％

。 其他未取得债权人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务，若债权人在重组资产交割日前

要求提前清偿债务，则柔性输电分公司履行偿债义务，若债权人在资产交割日及其后要求清偿的，则由许

继集团履行偿债义务，许继集团清偿后由许继电气向许继集团支付该等债务已偿付的款项。 同时，许继集

团已就债权转让通知了相关债务人。

二、许继电源有限公司

（一）基本情况

名称：许继电源有限公司

住所：许昌市阳光大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李富生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４１１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１８８

税务登记号：

４１１０００６１５１００２９４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种工业及民用电力电子电能变换设备、特种电源、自动化装置、机电设备成套

及技术转让与咨询、技术与工程服务、设备租赁。

（二）历史沿革

１

、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设立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许昌继电器厂和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 《合资经营 “许继电源有限公司”合

同》。 根据该合同，合营公司投资总额为

５００

万元，许昌继电器厂以现金、设备、厂房等出资

３７５

万，占注册资

本的

７５％

，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以相当于

１２５

万元的等值外汇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经许昌市计划委员会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７

日下发的许市计工［

１９９４

］

１

号《关于许昌继电器厂与港商合资兴

办“许昌许继电源有限公司”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许昌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于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下发的外经贸资字［

９４

］

００９

号《关于成立“许继电源有限公司”的批复》及河南省人民政府

于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２５

日核发的外经贸豫府许资字［

１９９４

］

００４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批准， 许继电源于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 获得注册号为工商企合豫许字第

０００１９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６

日，许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许会验字（

９５

）

１

号《关于对许继电源有限公司验资的报告》确

认，截至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６

日，许昌继电器厂以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出资人民币

３

，

３７１

，

７８６．３２

元（该部分资产经

许昌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并经许昌市国有资产管理局许国资评字第

２

号文认可），并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３７．８

万元；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以按照出资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具的人民币与港币的外汇牌价折算为人

民币

１１４．４０８

万元的港币

１０５

万元出资。

２

、

１９９８

年补缴出资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６

日，许昌建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许建会师验字［

１９９８

］

０１７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

６

日， 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以相当于人民币

１０７

，

１７３．２

元的等值港币

１００

，

５００

元出资， 其中人民币

１０５

，

９２０

元作为注册资本，其余人民币

１

，

２５３．２０

元计入资本公积。 许继电源已就本次补缴出资事宜在许昌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备案登记。

３

、

２００７

年股东变更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经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豫体改字（

１９９３

）

２８

号文和许昌市人民政府批准，许昌继电

器厂作为独家发起人改组设立许继电气。 根据许继电气于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

２７

日提交的《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实施方案》 及许昌市人民政府和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１０

日通

过许政文［

１９９６

］

６６

号文对该方案的共同批复，许昌市人民政府和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同意采取国

有独资公司的形式组建许继集团，将许继电气占有、使用、管理的国有资产授权许继集团管理经营，并将

许继电气及其子公司转变为许继集团直接持股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其中包括许继电源。 此后，许继集团

即作为许继电源的股东，履行各项股东权利义务。 但由于经办人员流动及历史原因，许继电源一直未办理

上述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其工商登记信息中的中方股东一直显示为许昌继电器厂。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为办理上述股东变更的登记手续，许继电源股东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与许继集团签

署了《许继电源有限公司修改合同书》、《许继电源有限公司修改协议》、《许继电源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上述股东变更事宜已经许昌市商务局下发的许商务字［

２００７

］

２１３

号《关于许继电源有限

公司变更股东的批复》 及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批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许继电源已就上述股东变更事宜在许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备案登记，许继电源的股东

由许昌继电器厂变更登记为许继集团。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增资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许继电源董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将许继电源的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

，

０００

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以许继电源现有未分配利润及盈余公积金转增。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８

日，许继集团与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增资认购协议》，双方约定许继电源的投资

总额及注册资本由

５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２

，

０００

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５００

万元以许继电源现有未分配利润及盈

余公积金转增。 增资完成后，许继集团累计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累

计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本次增资事宜已经许昌市商务局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下发许商务字［

２００８

］

４７

号《关于许继电源有限公

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及河南省政府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日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批准。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河南博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豫博会变验字［

２００８

］

０４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许继电源已将盈余公积

５

，

３１７

，

７５９．３１

元、未分配利润

９

，

６８２

，

２４０．６９

元，合计

１

，

５００

万元

转增实收资本，变更后许继电源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累计实收资本为

１９

，

９９９

，

７８６．３２

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许继电源就本次增资事宜在许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了变更登记。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出资方式变更

许继电源设立时，股东许昌继电器厂用以出资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一直未办理过户手续，其他非货

币出资是否交付也因相关文件遗失而无法确证。 为此，许继集团同意以货币方式向许继电源重新出资

３

，

３７１

，

７８６．３２

元， 以完成原章程约定的出资义务。 经河南惠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豫惠验字

［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１

号”《许继电源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１

日，许继集团已以货币出资

３３７．２

万元，许继电源的实收资本变更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出资方式变更事宜已经许昌市商务局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下发许商务字［

２００９

］

２００

号《关于许继电

源有限公司变更股东出资方式的批复》同意，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获得许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许工

商）登记企备字［

２００９

］第

２００１

号的《备案受理通知书》，完成备案手续。

许昌继电器厂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缴清实物出资

３

，

３７１

，

７８６．３２

元， 该等出资的权益随后转移至许继集

团，并已由许继集团以货币方式缴足。 许继电源历史上实物出资未按期到位存在一定瑕疵，然而鉴于：

（

１

）许昌市商务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并未因许昌继电器厂上述未按期缴清实物出资的瑕疵而决定撤

销许继电源的批准证书、 更换投资者或对其进行其他行政处罚， 且许继电源随后的历次股权变更包括

２００９

年为解决实物出资瑕疵而进行的变更出资方式均取得了许昌市商务局的批准和河南省人民政府换

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同时，未到位的实物出资已由许继集团以货币形式足额缴纳，并经工商管理

部门登记、备案，许继电源已经变更为内资企业，客观上不会面临因历史上的出资瑕疵根据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相关规定被撤销批准证书或被要求更换投资者的现实风险。

（

２

）许继电源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存在股东实物出资未按时到位的情形，但其股东当时已经实际缴纳

的出资达到了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

３

）许继集团系根据许昌市人民政府、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方

案取得许继电源的股权，获得了许昌市商务局、河南省人民政府的批准并经许昌市工商局登记，许昌继电

器厂对许继电源实物出资未按期到位不影响许继集团依法获得许继电源的股权，且许继集团已经以货币

形式补足了出资，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许继集团所拥有的许继电源

７５％

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已经足额缴纳。

（

４

）许继电源未按期到位的实物出资已经以现金方式补足，许继集团已无需因历史上许昌继电器厂

实物出资未按时到位的瑕疵对许继电源或者许继电源的债权人承担责任。

财务顾问认为，截至交易报告书签署之日，许继电源的注册资本已经缴足，许昌继电器厂历史上未按

期缴清实物出资的瑕疵不会对许继电源的合法存续、许继集团所拥有许继电源

７５％

股权的有效性以及本

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

法律顾问认为，截至交易报告书签署之日，许继电源的注册资本已经缴足，许昌继电器厂历史上未按

期缴清实物出资之瑕疵不会对许继电源的合法存续、 许继集团所拥有许继电源

７５％

股权的有效性以及本

次交易构成实质性障碍。

６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许继电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以许继电源未分配利润

４

，

８４３

万元中的

３

，

０００

万元转增资

本，其中，许继集团向许继电源增资

２

，

２５０

万元，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向许继电源增资

７５０

万元，增资完

成后，许继集团出资

３

，

７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２５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２

日，许昌市商务局下发许商务字［

２０１２

］

２５

号《关于许继电源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等事

项的批复》，同意增资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河南惠文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豫惠验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４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许继电源在许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

７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股权转让、企业性质变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与许昌立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许继电源有限公司股权

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许继电源的

２５％

股权（出资额

１

，

２５０

万元）以

１

，

４５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许昌立泰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许昌市商务局下发许商务字［

２０１２

］

２３５

号《关于许继电源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的批复》，同意许继电源股权转让事项，同意许继电源由中外合资企业变更为内资企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许继电源在许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主要原因为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有意退出对许继电源的投资，并选定许昌立泰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为其

２５％

股权的受让方。 香港标定工程有限公司和许昌立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为自然人

投资的一人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由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确定。 由于许继集团为国有法

人独资公司（国家电网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

法》等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中许继电源

７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以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资产评

估结果为作价参考依据。 该等定价依据的不同，导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股权转让价格与本次交易价格之间存在差

异。

（三）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目前许继电源股东及股权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许继集团 货币

３

，

７５０．００ ７５．００

许昌立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１

，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许继电源的最终控股情况如下：

（四）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许继电源主要产品领域包括电动汽车充换电配套设备、电力电源及特种电源、电能质量产品。

１

、产品用途

电动汽车充换电配套设备：包括电池充电系统、快换标准电池箱、多箱换电机器人等产品，主要作为

电动汽车充电站、充换电站配套设备销售供给下游厂商成套集成，进而满足电动汽车电池充电与电池更

换需求。

电力电源及特种电源：包括电力直流操作电源和电力专用

ＵＰＳ

等，电力直流操作电源用于各种装机容

量的发电厂及水电站、各种电压等级的变电站、电气化铁路等工程，为电力系统各种保护、控制、动力等设

备提供直流不间断电源；电力专用

ＵＰＳ

用于发电厂、变电站，向电力系统通讯、监控保护设备、事故照明及

其它不能停电的设备提供不间断交流电源。

电能质量产品：包括有源电力滤波器

ＡＰＦ

和

ＳＴＡＴＣＯＭ

，有源电力滤波器

ＡＰＦ

用于补偿谐波、补偿无功

功率，确保设备安全运行；

ＳＴＡＴＣＯＭ

用于电力输电系统、电气化铁路、煤矿、炼钢厂、风力发电及其它工业

配电系统的无功补偿和谐波抑制。

２

、产品生产、销售情况

（

１

）许继电源最近两年主要产品生产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产能 产量 产能 产量

充换电配套设备

（

台

）

１

，

１４３ １

，

４５１ ９８０ １

，

２２６

电力电源及特种电源

（

台

）

６

，

４４３ ９

，

０７４ ６

，

３００ ８

，

８１０

电能质量

（

台

）

８９ １４０ ７０ １１０

注：许继电源的产能根据产品订单情况在充换电配套设备、电力电源及特种电源、电能质量产品之间

分配。

（

２

）许继电源最近两年主要产品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

３９

，

３８５．９７ ４７５．１７

电力电源及特种电源

２２

，

００３．８２ ４４

，

３０３．４２

电能质量

１

，

６６３．４３ １

，

０１３．９０

（

３

）前五名客户

许继电源最近两年前五名客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企业名称 销售金额

（

万元

）

占销售总额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度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

，

１０１．１７ ２３．９５

许继电气电网保护自动化公司

１２

，

２３０．７３ １９．４０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物资供应公司

７

，

１０１．４４ １１．２６

许继电气发电保护自动化公司

３

，

２９６．４９ ５．２３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１１．０３ ４．９３

小计

４０

，

８４０．８６ ６４．７７

２０１１

年度

许继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４１．７１ ３６．７８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９

，

１１７．４１ １９．９１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青岛供电公司

２

，

３３８．２８ ５．１１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济南供电公司

１

，

５２３．０８ ３．３３

江苏省电力公司

９６８．０２ ２．１１

小计

３０

，

７８８．４９ ６７．２３

３

、主要原材料供应情况

许继电源近两年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期间 企业名称 采购金额

（

万元

）

占采购总额比例

（

％

）

２０１２

年度

深圳市许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４

，

３６３．６１ １２．７９

许继电气结构成品组

３

，

９７５．３６ １１．６５

许昌许继昌南通信设备有限公司

１

，

６３６．８７ ４．８０

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

１

，

５１０．４５ ４．４３

深圳市欣恩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３７０．１９ ４．０２

小计

１２

，

８５６．４７ ３７．６９

２０１１

年度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结构分公司

２

，

６８６．３１ ８．５３

深圳市许继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２３２．０２ ３．９１

南京菲尼克斯电气有限公司

１

，

４６１．３２ ４．６４

荷贝克电源系统有限公司

１

，

１７９．３３ ３．７４

河南许继亿万物流有限公司

１

，

０８９．２９ ３．４６

小计

７

，

６４８．２７ ２４．２８

４

、产品生产技术及所处阶段

产品 所处阶段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备 大批量生产阶段

电力电源及特种电源 大批量生产阶段

电能质量 大批量生产阶段

５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

许继电源作为许继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其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遵照许继集团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与

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许继集团通过了中联认证中心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其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符合

ＧＢ／Ｔ２８００１－２００１

， 环境管理体系符合

ＧＢ／Ｔ ２４００１－２００４ ｉｄｔ ＩＳＯ 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０４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与环境管理体系均覆盖许继电源的直流电源及电动汽车成套充换电设备。

许继电源严格遵守和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有关要求和许继集团环境与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文件，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工业废水和废气，没有机加工等产生噪音的设备，也不存在重大危险作

业岗位，生活废水经处理后排放。 许继电源近三年没有受到安全生产部门与环保部门的处罚。

６

、未来盈利能力

（

１

）相关业务的市场前景

在电动汽车产业化政策、智能电网建设政策的推动下，许继电源的电动汽车充换电配套设备、电力电

源和电能质量产品均存在良好的市场前景，未来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良好。

①

电动汽车市场为公司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我国电动汽车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在保障能源安全、发展低碳经济、提高汽车行业竞争力的政策背

景下，电动汽车未来十年具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２０１１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

本）》，将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均列为鼓励类行业。 科技部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

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实施新能源汽车科技产业化工程，到

２０１５

年新能源汽车在

３０

个以上城市进行规

模化示范推广，

５

个以上城市进行新型商业化模式试点应用，电动汽车保有量达

１００

万辆，产值预期超过

１

，

０００

亿元。

电动汽车充电站、换电站的建设关系到电动汽车的商业化推广力度，因此，国家高度重视电动汽车充

电站、换电站的建设。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国家科技部发布《电动汽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为电动汽车产业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到

２０１５

年左右，在

２０

个以上示范城市和周边区域建成由

４０

万个充电桩、

２

，

０００

个充换电站构成的网络化供电体系， 满足电动汽车大规模商业化示范能源供给需求。

国家电网也高度重视电动汽车充换电站建设，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建设充换电站

２

，

３５１

座，充电桩

２２

万

个，初步建成覆盖公司经营区域的智能充换电服务网络。 因此，许继电源在电动汽车充换电配套设备方面

市场需求巨大。

②

电力行业发展和智能电网建设政策为公司产品创造出更广阔的利润空间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电网建设投入，稳步推进统一智能化电网建设，为许继电源电力电源、电能质

量等产品创造出广阔的市场空间。 电力电源主要用于为发电厂、变电站等电力系统设备提供电源，直接关

系到电力系统的安全运行。 随着国内电力投资加大、对用电可靠性的要求提高，电力行业对电力电源的需

求较大。 电能质量产品主要用于电力系统功率补偿和谐波抑制，有助于供电系统的损耗，提高供电效率和

供电质量。

２０１１

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商务部、知识产权局联合编制的《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

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将无功补偿设备等列入重点领域。 因此，电力行业的发展和电网建设的推进有助于

许继电源的业务发展。

目前，我国智能电网建设正处于推进之中。 《国家电网公司“十二五”电网智能化规划》提出，到

２０１５

年

初步形成坚强智能电网运行控制和双向互动服务体系，发电环节提出加快清洁能源发电及其并网运行控

制技术研究，重点开展有功无功控制等问题研究，推动大容量储能技术研究，在电网中安装适当比例的储

能设备，适应间歇性、波动性电源快速发展需要；输电环节提出推广实施静止无功补偿器（

ＳＶＣ

）、静止同步

补偿器（

ＳＴＡＴＣＯＭ

）、可控串补（

ＴＣＳＣ

）等

ＦＡＣＴＳ

装备应用，实现特高压串联补偿器和静止同步串联补偿器

等关键技术示范应用，提高电网的安全运行水平。 智能电网的建设也许继电源的产品打开了广阔的市场

空间。

（

２

）竞争优势

许继电源是专业从事电力电子产品研发、生产及系统设计的厂商，主要产品涵盖电动汽车充换电配

套设备、电力电源、特种电源、电能质量控制设备等高新技术领域。

目前，许继电源是国家电网重要的电动汽车充换电配套设备供应商，市场占有率在

３０％

以上；电力电

源是国内电力电源领域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专业厂家，市场占有率连续五年排名第一；许继电源拥有国

内最先进技术的动态无功补偿与谐波治理系列产品， 是国内首套

±５０Ｍｖａｒ ＳＴＡＴＣＯＭ

成套装置的供货商；

特种电源产品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许继电源承担了世界功能最全、规模最大、服务能力最强的电动汽车充换电站———青岛薛家岛电动

汽车智能充换储放一体化示范电站、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８６３

计划）项目配套工程———上海嘉定安

亭集中充换电站、国家电网张北风光储输一期储能电站、京沪高铁工程、伊朗首都德黑兰地铁工程、向家

坝—上海

８００ｋＶ

特高压直流示范工程复龙换流站、奉贤换流站、锦屏—苏南

±８００ｋＶ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裕隆换流站等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

许继电源在电力电源、电动汽车充电领域行业地位、产品技术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参与承担

３

项国

家

８６３

计划项目，参与并主导了国家电网和行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技术标准的制订。

（五）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中瑞岳华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８３３

号《审计报告》，许继电源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０

，

５６７．０５ ３４

，

０９１．８５

负债总额

４５

，

４６９．８３ ２５

，

５２６．５６

所有者权益

１５

，

０９７．２２ ８

，

５６５．２９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３

，

０５３．２２ ４５

，

７９２．４９

利润总额

７

，

４９１．０５ ４

，

６７４．３２

净利润

６

，

５３１．９４ ４

，

０２０．０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６

，

０７１．００ ４

，

０２５．７９

（六）主要资产及其权属情况、对外担保、重大诉讼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土地房产情况

截至交易报告书签署日，许继电源无自有土地和房产，租赁使用许继电气和第三方的房屋。

２

、知识产权情况

（

１

）专利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许继电源与许继集团及

／

或第三方共同拥有

１０

项发明专利、

６２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３６

项外观设计专利，与许继集团及

／

或第三方共同拥有

１１

项发明专利申请。

目前许继集团正采取措施解决专利共有问题。

（

１

）与许继集团共有知识产权的处理

许继集团承诺，将其作为共同权利人的与许继电源共有的全部知识产权权利，无偿转移给许继电气

或许继电源，与标的资产同时办理交割或转移手续。

（

２

）与国家电网系统内部共有知识产权的处理

为保证本次重组的顺利推进，国家电网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作出《关于做好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

涉及知识产权处置工作的通知》（国家电网产业［

２０１３

］

７７７

号）（以下简称“《通知》”），就本次重组涉及国家

电网、国家电网系统内各单位的共有知识产权，国家电网决定并要求各单位与许继集团及标的企业签署

相关协议：“承诺在知识产权有效期内不使用该知识产权从事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相关活动，放弃该知识

产权的收益权、许可第三方使用的权利等；同意由重组后的许继电气及所属企业在知识产权有效期内独

占实施该知识产权并享有收益。 ”

就上述行为发生的相关费用，《通知》要求：“协议签署后，许继集团应按照公司统一部署，就上述知识

产权处置事项，支付共有单位相应的补偿。 ”

截至交易报告书签署日，在国家电网下属企业中，除山东电力集团公司以及其关联方正在办理共有

人协议签署事宜外，其他国家电网系统内企业均已经与标的企业和

／

或许继集团、许继电气签署共有人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同意许继集团将三方共有专利项下的全部权利（如有）无偿转移给许继电气或标

的资产， 同意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不以自己名义或他人名义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共有专利，不

分享许继电气、标的资产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共有专利获得的收益，不许可任何第三方为生产经营目的

实施或使用共有专利，不向除许继电气、标的资产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共有专利，不将共有专利质押给除许

继电气、标的资产以外的第三方，不分享许继电气、标的资产许可第三方实施或使用共有专利所获得的使

用费或向第三方转让共有专利所获得的转让费等；许继电气、标的资产有权为生产经营目的独占实施或

使用共有专利并享有全部收益；除许继集团根据国家电网统一部署支付经济补偿外，共有单位不因根据

协议约定限制部分专利权利或履行其他义务向许继电气、标的资产收取任何其他对价或者以其他任何方

式进行利益交换。

许继集团承诺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与国家电网系统内的其他共有人签署共有人协议，并承诺如果

未来其他共有人向许继电气或目标公司（柔性输电分公司、许继电源、许继软件和上海许继）转让共有知

识产权，则相应的转让费及变更费由许继集团承担，如因许继集团原因给许继电气造成任何损失的，亦由

许继集团负责赔偿。

许继集团承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如果因许继电气与其他第三方（许继

电气及其控制的企业除外）共有知识产权而导致许继电气遭受的任何损失，许继集团将在实际损失发生

之日起两个月内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法律顾问认为，许继集团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注入的是许继电源的股权，许继电源与其他主体共

有知识产权的情形不会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性障碍；在相关协议签署且其他共有人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

情况下，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许继电气和许继电源对相关共有专利及专利申请在有效期内依法享

有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独占实施权及收益权可以得到保障；许继集团并对因共有知识产权可能给许继电

源造成的损失做出了补偿承诺；在相关承诺切实履行的情况下，该等知识产权共有情形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的合法权益。

（

２

）软件著作权

许继电源拥有

５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３

、生产经营用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许继电源的固定资产及其成新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成新率

（

％

）

机器设备

４２０．２４ １８２．６２ ４３．４６

其他设备

２

，

１０９．４５ １

，

２１２．８０ ５７．４９

合计

２

，

５２９．６９ １

，

３９５．４２ ５５．１６

４

、对外担保和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交易报告书披露日，许继电源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的情形，许继集团未以许继

电源相关资产为关联方或第三方提供担保或抵押。

５

、诉讼情况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许继电源因客户拒不支付两笔货款分别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法院已审理完毕并

判令被告支付货款及滞纳金或利息，目前上述两笔货款尚在执行过程中，由于金额较小（分别为

５６７

，

０００

元、

１９１

，

４７０

元， 附加滞纳金或利息）， 不会对许继电源的持续生产经营或许继电气本次重组产生重大影

响。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本次交易实施后，如因交割日前标的资产的经营及其他活动所

产生的或导致的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潜在税务负担或其他或有负债事项而造成的许继电气债务、开支、

费用及损失，均由许继集团承担，许继集团应在接到许继电气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许继电气

作出全额补偿，但许继集团已在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提取相应拨备的部分应予扣除。 因此，上述诉讼不会

(上接A21版)

(下转A23版)


